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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回复 

大信备字[2022]第 3-00020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贵部《关于对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

【2022】第 049 号）已收悉。作为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问询函提及的公司

有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2、关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根据报表附注，你公司报告期内向第一大客户烟台镭之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镭之源”）销售 29,465,630.65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1.59%，较上年同期增长 937.12%，

烟台镭之源为你公司持股 40%参股公司。 

你公司在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13,932,624.29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41.11%。 

你公司年报未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但 2,019、2020 年度均披露了前五大客户

及供应商情况；你公司解释原因未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而且公司与客

户及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有关保密条款，为了避免重要客户及供应商信息流失，公司不披露

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名称。 

请你公司： 

（1）说明与烟台镭之源的交易背景及必要性，结合与其报告期内发生的合同数量、合同

金额及合同履约情况、收入确认依据等说明报告期内对其销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对

其销售是否真实、准确；结合对烟台镭之源销售的产品类别、交易价格、信用政策等合同条

款，说明你公司向其销售定价是否公允，回款条件与其他客户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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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公司销售给烟台镭之源的产品主要是车载空调控制器，最终客户是烟台首钢电桩有

限公司。烟台首钢电桩有限公司系烟台镭之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客户，因此，通过关

联方间接实现对烟台首钢电桩有限公司的销售在特定时期下符合我公司的战略，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期和烟台镭之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合同数量（个） 合同金额（元） 合同是否履约 

车用电子控制板 19,350.00 7,634,850.09 是 

空调控制器 66,037.00 21,830,780.58 是 

公司确认收入依据都是客户签收，采用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三十

四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

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

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

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

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车用电子控制板及空调控制器是 2020 年公司根据厂家需求，开发的一款工程车车用控制

面板产品，车用控制面板的使用客户是世界 500 强的日本电装公司在烟台的合资公司（烟台

首钢电装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工程车车用空调占据了国内工程车车用空调的高端市场，拥有

包括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徐工等国内主要工程车厂家，市场行情较好，客户订单较

多。 

我们和烟台镭之源之间货物按照合同的要求送达客户指定地点，货款按期支付，所以是

真实存在的，是准确的。 

②2021 年对烟台镭之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销售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 销售金额 信用政策 

车用电子控制板 19,350.00 394.57 7,634,850.09 30 天 

空调控制器 66,037.00 330.58 21,830,780.58 30 天 

公司转让定价的方法采用了再销售价格法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收入 毛利率 费用 利润总额 

销售给关联方 2,946.56 50.64% 73.59 1,418.55 

关联方再对外销售 3,260.16 6.91% 43.15 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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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销售法下,关联方烟台镭之源负责对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的客户维护,订单处理,

应享有一定的利润，所以对烟台镭之源的销售价格是公允的。我公司和其他客户的信用周期

是 30-60 天，对烟台镭之源的信用周期是 30天，货款按时支付，所以回款条件和其他客户没

有差异。 

（2）结合营业收入中对关联方销售占比较高的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大客户及关联方

依赖风险，及应对安排； 

公司回复： 

2021 年公司销售 70,845,139.39 元，向关联方烟台镭之源销售 29,465,630.65 元，收入

占比 41.59%，占比较高。公司总的毛利 40,621,794.47 元，销售烟台镭之源产生的毛利是

14,921,140.25 元，占比 36.73%。公司近几年的业务经营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2021 年

对烟台镭之源车载空调控制器的销售提升了公司的业绩，如果排除烟台镭之源的业务收入，

公司仍保持收入 41,379,508.74元，毛利额 25,700,654.22 元，毛利率 62.11%的水平。 

我们公司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公司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客户在短期

内找不到替代的供应商，客户对公司存在依赖，客户不会随意更换供应商，能够在可预见的

未来仍能够继续合作，不会对公司收入及盈利产生影响，所以公司与客户的合作目前非常稳

定，不存在大客户及关联方依赖风险。 

公司的应对安排：企业进行产品线扩张是分散风险的有效措施。通过产品线扩张或增加

品项的抗风险价值在于新产品可面向新市场、新客户、新渠道，成为企业新的销售增长点与

销售利润源。并且采取多条腿走路可不惧断掉其中一条腿，而且即便面对同一市场，新产品

具有更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与生命力，可以帮助客户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更具有竞争力的

产品可以获得更为强大的话语权，有利于摆脱大客户的操控、打压与挤榨。 

 

（3）结合与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保密条款具体的内容及 2021年度较 2019、2020年度相

关条款的变化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未披露重要客户及供应商具体信息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存在通过不披露重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方式隐瞒关联交易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年度前五大客户保密条款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 年度保密条款具体内

容 
较 2019 年及 2020 年保密条款变

化情况 

1 客户 1 未经一方书面允许，不得披

露双方的合作信息 
2019 年及 2020 年与客户签订的

合同中未约定保密条款 
2 客户 2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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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2021 年度保密条款具体内

容 
较 2019 年及 2020 年保密条款变

化情况 
3 客户 3 同上 同上 

4 客户 4 同上 同上 

5 客户 5 同上 同上 

 

公司 2021年度前五大供应商保密条款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1 年度保密条款具体内

容 
较 2019 年及 2020 年保密条款变

化情况 

1 供应商 1 未经一方书面允许，不得披

露双方的合作信息 
2019 年及 2020 年与供应商签订

的合同中未约定保密条款 
2 供应商 2 同上 同上 

3 供应商 3 同上 同上 

4 供应商 4 同上 同上 

5 供应商 5 同上 同上 

公司 2019、2020 年年度报告中均披露了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2021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前

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司与前五大客

户及供应商已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避免重要客户及供应商信息流失，保障公司自身

核心利益，减少可能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不违反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和投资者

进行投资判断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予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系合理商业行为，具有合

理性；除烟台镭之源第一大客户外，公司与 2021年度其他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负责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审计机构已针对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执行了必要的

审计程序，如函证、抽凭等，且公司每年度会对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并及时履行信披义

务，故公司不存在通过不披露重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方式隐瞒关联交易的情形。 

（4）说明向第一大供应商采购的具体内容，并说明报告期内向其采购金额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说明你公司与第一大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关联关系，向其采购价格与其他供

应商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收入确认、应收账款、关联交易等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对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第一大供应商为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公司向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车载空调控制器数量 86,639 个，全部用于生产车载控制面板以及车载空调控制器。

公司于 2021 年向终端客户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销售车用控制板面板 19,350 个，空调控制

器 66,037个，都是以销定产，按期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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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对我公司的技术实力比较认可，有长期合作的意愿。烟台首钢电

装有限公司是日资企业，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供应链的安全，生产工厂必须要通过烟台首钢

电装有限公司的审厂考核。因公司暂时不具备生产车用空调控制器的资质要求，经公司和烟

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共同考察后确定，产品的采购和生产外包给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我们车载控制面板产品唯一的材料加工商。 

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威海市卡尔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年，注册资本

3,280万元，占地 67亩，建筑面积 22,000 平方米，是目前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专业线路板生

产企业。专业给日资、韩资企业及国内海尔、海信等家电企业代工，有着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同时对上游电子物料生产厂家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威海天力的股

东任哲山、位世波两位，高管是宫大山、任哲山、秦世杰、位世波，以上人员均与我公司无

关联关系。 

由于威海天力拥有的对日韩企业及国内大型家电企业代工的巨大产能，所以对上游电子

物料生产厂家的议价能力很强，同时公司的车用电子事业部和采购部对原材料的询价工作持

续进行，保证了产品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合理性。威海天力是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认定的唯

一合格供应商，所以无法和其他供应商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会计师回复：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我们评估和测试了与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

的有效性； 

（2）对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实施分析性程序，包括月度间收入异常波动、毛利率异常变

动等并复核收入的合理性，与历史期间的营业收入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3）我们抽查了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或框架协议，结合有关业务流程和协议约定的交

货周期、验收条件和付款条件等，对主要客户的收入确认执行包括检查出库单、收货确认单、

报关单、回款单等程序，检查收入确认依据的合理性，进一步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4）对于出口收入，我们进一步获取了电子口岸报关单，并与公司提供的报关单信息进

行比对，核实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5）我们对主要客户的收入和应收账款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检查公司收入和应收账款

余额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6）检查报表截止日前后的营业收入会计记录，确定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 

（7）通过“爱企查”查询主要客户及异常客户的工商资料，了解该等客户注册资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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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构成、关键管理人员，检查客户与公司或实控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8）对公司与烟台镭之源的关联交易，我们获取了相关合同、物流单、收货确认单、发

票以及回款记录，并且取得了烟台镭之源与其客户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之间的销售发票及

回款记录，进一步证实公司与烟台镭之源的交易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1）内部控制制度； 

（2）主要客户销售合同、出库单、物流单、收货确认单、报关单、回款单； 

（3）取得往来询证函回函及发函、回函的快递单据； 

（4）烟台镭之源与终端客户的销售发票及回款单。 

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是真实准确的。 

 

3、关于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22,187,647.25元，占总资产比例 25.77%，较期初减少 3.71%，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47,500,000.00 元，占总资产比例 51.44%，较期初增加 3.26%；你

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合计为 77.21%。 

根据你公司 2021 年 8 月披露的《关于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及

子公司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多种期限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拟投资额累计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委托理财的第三方机构名称、经营资质、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以及理财产品的名称、期限、预计收益、风险等级等，并结合理

财产品的性质说明其可能存在的风险说及你公司对理财产品的风险管控措施，你公司是否存

在利用理财产品流向关联方等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我公司委托理财的第三方机构名称是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1,988 年 06 月 02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人身险和财产险（航意险及替代产品除外）；外币有价证券经纪业务；证券经纪（限山东

省、河南省）；证券投资咨询（限山东省、河南省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融资融券；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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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限山东省、河南省）（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许可证,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证券业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高管如下表： 

序号 名称 性别 现任职务 任职起始时间 

1 冯恩新 男 董事长兼总经理 2020.11.16 

2 蒲晓煜 男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3.09.16 

3 肖海峰 男 副总经理 2,016.08.31 

4 姜泉青 男 财务负责人 2,017.07.13 

5 段燚 男 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2,019.10.09 

通过上述情况可知，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与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我公司理财名称是粤湾 2 号，理财期限是开放，预期收益是 3.4%，风险等级：R2（风险

等级说明如下表）。根据下表可知公司选择的理财风险较低。 

风险等级 评价说明 

R1 低风险 产品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低，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不含衍生品，估

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过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R2 中低风险 产品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低，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投资衍生品以其

套期保值为目的，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过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R3 中风险 产品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高，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投资衍生品以对

冲为目的，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过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R4 中高风险 产品结构较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高，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差，估值政策较清

晰，一倍（不含）以上至三倍（不含）以下杠杆 

R5 高风险 产品结构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很高，投资标的流动性差，估值政策不清晰，

三倍（含）以上杠杆 

此款理财产品机构简单，过往的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低，投资标的流动性好、投

资衍生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公司定期对理财产品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并及时处理这些风险。面对市场风险及公司

经营风险，公司会认真研究这些因素可能带给公司的风险，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最大程度

来化解风险，将损失降到最低。 

根据上述描述情况，我公司不存在利用理财产品流向关联方等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 

 

（2）请你公司说明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受限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对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受限情形等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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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截止到 2021 年 12.31 日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币种 是否

函证 

1 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市市南支行 
10,654,000,000,678,8
83 955,763.13 人民币 是 

2 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王舍人支行 
86,611,782,101,421,0
04,550 20,575.49 人民币 是 

3 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济南蓝翔路支行 1,172,314,000,000,00
3,811 5,093,586.86 人民币 是 

4 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1,100,814,010,000,00
2,291 1,118,826.89 美金 是 

4 山东镭之源激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1,100,814,010,000,00
2,291 20,832.57 欧元 是 

5 济南鸿蒙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城东支行 
86,611,790,101,421,0
02,412 6,605,369.22 人民币 是 

6 济南鸿蒙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济南自贸区支行 10,664,000,000,365,4
43 834,565.88 人民币 是 

7 济南雷声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自贸区支行 
1,176,514,000,000,01
5,559 7.93 人民币 是 

8 北京崇壹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西二旗支行 110,946,903,910,401 1,374,181.17 人民币 是 

9 现金   19,888.06 人民币 是 

以上账户余额均与账面相符，可随时用于支付，无保证金、质押等情况，所以不存在资

金受限情形。 

会计师回复： 

针对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控制环境及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控制环节、主要业务流程的设

置情况，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了解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检查测试货币资金相关

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针对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及关键控制点有效性测

试； 

（2）我们获取了已开立结算的银行账户清单、银行对账单，确定银行存款期末余额的真

实性、准确性，不存在账外银行账户及虚构的银行账户； 

（3）我们对银行存款相关账户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执行了函证程序，检查货币资金、交易

性金融资产的真实性，其中货币资金询证函中包含对受限情形的函证； 

（4）我们获取了公司购买理财协议，并通过检查征信报告确认公司不存在受限的货币资

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5）我们抽查了客户、供应商以及公司其他重大交易的银行流水，通过检查银行流水的

交易日期、金额以及交易对象，确定交易的真实性；  

（6）针对现金执行了监盘程序，并倒闸至报表截止日； 

（7）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货币资金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原始资料与记账凭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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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货币资金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披露的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是真实的，货币资金、交

易性金融资产不存在受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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